
证券代码：002269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L20161125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2016】第 174号），公司就关注函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说明，现将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1、请结合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明细表》和《评估说明》，按资产项目补

充披露各项资产评估增值的具体原因、测算过程，说明整体资产评估增值 130.07%

的合理性，上述关联交易的股权转让定价的公允性。 

回复如下 ： 

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

（2016）第 0758号）显示：评估前上海美特斯邦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账

面值为 461,410,290.59元，负债账面值为 34,233,809.05元，所有者权益账面

值为 427,176,481.54元。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以 2016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

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上海美特斯邦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评估值

为 1,017,030,143.09元，负债评估值为 34,233,809.05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值为 982,796,334.04元，大写人民币：玖亿捌仟贰佰柒拾玖万陆仟叁佰叁

拾肆元零肆分。评估增值 555,619,852.50元，增值率 130.07％。委评资产在评

估基准日 2016年 9月 30日的评估结果如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6 年 9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

C/|A| 

一、流动资产合计 36,059,329.14 36,059,329.14   

    货币资金 904,102.20 904,102.20     

    应收账款净额 78,303.00 78,303.00     

    预付账款净额 560,667.75 560,667.75     

    其他应收款净额 17,166,256.19 17,166,256.19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17,350,000.00 17,350,000.00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425,350,961.45 980,970,813.95 
555,619,852.5

0 
130.63 

    固定资产净额 371,067,060.35 980,540,700.00 
609,473,639.6

5 
164.25 

    无形资产净额 52,677,452.28  
-52,677,452.2

8 
-100.00 

    长期待摊费用 1,176,334.87  -1,176,334.87 -1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430,113.95 430,113.95   

三、资产总计 461,410,290.59 
1,017,030,143.

09 

555,619,852.5

0 
120.42 

四、流动负债合计 34,233,809.05 34,233,809.05     

    应付账款 19,778,621.73 19,778,621.73     

    应交税费 12,038,210.35 12,038,210.35     

    其他应付款 2,416,976.97 2,416,976.97     

五、负债总计 34,233,809.05 34,233,809.05     

六、净资产 427,176,481.54 982,796,334.04 
555,619,852.5

0 
130.07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1、总资产评估结果与账面值比较，评估增值 555,619,852.50 元，增值率为

120.42%；负债评估结果与账面值一致；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与账面值比

较，评估增值 555,619,852.50 元，增值率为 130.07%。 

2、评估增减值的主要原因： 

（1）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609,473,639.65 元，增值率为 164.25%；主要原因

为房地产价值近年来大幅上涨，房屋建筑物评估值中包含了土地使用权的价值，

从而导致评估增值，这也是本次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2）无形资产评估减值 52,677,452.28 元，减值率为 100.00%；主要原因为

本次房地产采用房地合估，将土地使用权并入房屋建筑物评估。 

（3）长期待摊费用评估减值 1,176,334.87 元，减值率为 100.00%；主要原

因为房屋建筑物的装修在房屋建筑物评估时已考虑。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评估增值 555,619,852.50 元，增值率 130.07％，主要

是由房地产大幅增值所造成。现将房地产相关测算过程列示如下： 

1、房屋建筑物及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评估基准日，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 449,112,958.97 元，账面净值

370,885,743.48 元；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 65,700,893.00 元，账面

净值 52,677,452.28 元；系位于浦东新区六灶镇鹿园工业园区鹿顺路 55 号、鹿

达路 86 号一期至四期的分检中心、仓储中心、处理中心和行政区及邦购仓库的

房屋建筑物及相应的土地。 

1.1房地产概况 

委估房屋建筑物座落于浦东新区六灶镇鹿顺路 55号、鹿达路 86号两处。东

临鹿顺路，南临鹿达路，西临鹿弘路、北近河道。所在区域主要交通干道有南六

公路、周祝公路、申嘉湖高速等，区域内有六灶 2 路、1036 路、川沙 5 路、龙

芦专线、浦东 51路、南新专线等公交线路，公交通达度较好；距离浦东机场 21

公里，距市中心约 36公里，距离上海火车站 41公里，交通便捷度一般。附近有

六灶幼儿园、六灶中学、建设银行、世纪华联、果园村卫生室等公建配套设施，

设施完善度一般；宗地红线外基础设施达到“七通”（通路、供水、供电、供气、

通讯、排雨水、排污水），基础设施保有度较高。周围有康桥工业园（南区）、杰

安创业园等园区，无大型污染型企业，区域绿化率较好，噪音及空气污染较小，

工业环境条件较好，工业产业聚集度较高。 

1.2房地产的产权情况 

被评估单位已办理了沪房地浦字（2012）第 267858号、沪房地浦字（2012）

第 268105 号、沪房地南字（2009）第 024330 号、024331 号《上海市房地产权

证》，房地产登记的具体情况如下： 



权利人 上海美特斯邦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权证编号 
沪房地浦字(2012)

第 267858 号 

沪房地浦字 (2012)

第 268105 号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1 号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0 号 

房地座落 鹿达路 86 号 鹿顺路 55 号 六灶镇鹿顺路 55 号 六灶镇鹿顺路 55号 

 

土

地

状

况 

 

 

 

权属性质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 

使用权取

得方式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宗地号 
六灶镇 8街坊 48/7

丘 
六灶镇 16 街坊 8/10 丘 

南汇区六灶镇 8街坊

45/8 丘 

宗地（丘）

面积 
86,145 41,048 65,860 

使用期限 

2006年 12月 20 日

至 2056年 8月 30日

止 

2006年 11月 16 日至 2056年 8 月 30 日止 
2006年 11月 16日至

2056年 10月 18日止 

土

房

屋

状

况 

建筑面积 38,014.81 14,223.28 45,707.07 55,518.57 

房屋建筑物： 

房屋建筑物共 17 幢，其中已办产证建筑物 16 幢（序号 1-16）, 建筑面积

153,463.73 平方米；无产证建筑物 1 幢（序号 17），无证建筑面积 23,412.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76,875.73 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

号 
权证号 座落 幢号 

建筑物名

称 
结构 

建成 

年月 
层高(m) 层数 

建筑面积

(㎡) 

1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1号 

六灶镇

鹿顺路

55 号 

55 号 1幢 变电站  混合 1  2009 年 5 1 251.15 

2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1号 

六灶镇

鹿顺路

55 号 

55 号 2幢 水泵房  混合 1  2009 年 
地下 6 

地上 2.8 
1 32.44 

3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1号 

六灶镇

鹿顺路

55 号 

55 号 3幢 机房  混合 1  2009 年 3 1 226.61 

4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1号 

六灶镇

鹿顺路

55 号 

55 号 4幢 锅炉房  混合 1  2009 年 5 1 207.89 

5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六灶镇

鹿顺路
55 号 5幢 处理中心  钢混  2009 年 

5/3.8/4.6/

3.8/3.8 
5 30,762.38 



024331号 55 号 

6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1号 

六灶镇

鹿顺路

55 号 

55 号 6幢 门卫  混合 1  2009 年 3 1 14.14 

7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1号 

六灶镇

鹿顺路

55 号 

55 号 7幢 配电房  混合 1  2009 年 5 1 216.26 

8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1号 

六灶镇

鹿顺路

55 号 

55 号 8幢 
餐厅及宿

舍 
 混合 1  2009 年 

一层 4 

二层及以上

2.8 

7 13,982.06 

9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1号 

六灶镇

鹿顺路

55 号 

55 号 9幢 门卫  混合 1  2009 年 3 1 14.14 

10 

沪房地浦字

2012 第

268105号 

鹿顺路

55 号 
55 号 10 幢 

活动中心

及宿舍 
 钢混  2011 年 

一层 4 

二层及以上

2.8 

7 14,223.28 

11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0号 

六灶镇

鹿顺路

55 号 

55 号 10 幢 配电房  混合 1  2009 年 5 1 135.63 

12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0号 

六灶镇

鹿顺路

55 号 

55 号 11 幢 水泵房  混合 1  2009 年 
地下 6 

地上 2.8 
1 157.65 

13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0号 

六灶镇

鹿顺路

55 号 

55 号 12 幢 物流仓库  钢结构  2009 年 11 1 55,021.92 

14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0号 

六灶镇

鹿顺路

55 号 

55 号 13 幢 门卫  混合 1  2009 年 3 1 14.14 

15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0号 

六灶镇

鹿顺路

55 号 

55 号 14 幢 
消防控制

室 
 混合 1  2009 年 4 1 189.23 

16 

沪房地浦字

2012 第

267858号 

鹿达路

86 号 

鹿达路 86

号-1 
分拣中心  钢结构  2011 年 11 2 38,014.81 

17 无产证 
鹿达路

86 号 

鹿达路 86

号 
邦购仓库  钢结构  2012 年 15 2 23,412.00 

 合计        176,875.73 

 

本次委估房屋建筑物的面积、层高等资料由被评估单位提供的产证、情况说

明及现场勘察确定。 



1.3主要房屋建筑物具体情况如下： 

一期工程： 

分检中心（序号 16） 

于 2011年竣工，钢结构，主体结构 1层，局部 2层，为总高 11米的 8跨厂

房，总建筑面积为 38,014.81 平方米，现用途为仓库。建筑物柱距 7.8米。铝合

金窗，电动卷帘门，金刚砂固化地坪，钢梁，钢屋架，地上 1 米以下为砖墙，以

上为彩钢夹芯板墙体，保温层彩钢板屋面。配备室外雨蓬。建筑物维护保养情况

较好。 

二期工程： 

物流仓库（序号 13） 

于 2009年竣工，钢结构，主体结构 1层，局部 2层，为总高 11米的 8跨厂

房，总建筑面积为 55,021.92 平方米，现用途为仓库。建筑物北面为 1层，高约

11米，柱距 9.3米，跨距 27米。建筑物南面为 2层分隔，一层层高约为 5.3米，

柱距 12 米，跨距 10 米，2 层层高约 6.5 米，柱距 12 米，跨距 25。建筑物地上

1 米以下为砖墙，以上为彩钢夹芯板墙体，室内为金刚砂固化地坪，铝合金窗，

电动卷帘门，保温层彩钢板屋面。建筑内配备消防系统，排风管，2部货梯（载

重分别为 2吨、4吨），卸货区域装有全自动装卸台及雨篷。 

三期工程： 

处理中心（序号 5） 

于 2009 年竣工，钢混结构，5 层，面积为 30,762.38 平方米。内、外墙涂

料粉刷，室内金刚砂固化地坪，跨距 8.5米，柱距 9.5米，柱子尺寸为 100*100，

一、三层层高 5 米，二、四、五层层高为 3.8 米，楼内配备一部西子 OTIS 客梯

一部（载重 1 吨），迅达货梯四部（2 部载重 2 吨，2 部 3 吨），消防喷淋系统，

通风排烟管网、中央空调等设备，每层均配备卫生间。 

餐厅及宿舍（序号 8） 

于 2009 年竣工，混合结构，7 层，面积为 13,982.06 平方米。该建筑物地

上一层为整体式餐厅，由厨房，用餐区，大堂等几个区域组成，为合理采光顶部

局部设计为玻璃幕墙，内部地面铺设地砖，墙面涂料粉刷，石膏板吊顶装饰，安



装大金吸顶式空调，整体用餐环境良好；一层以上分为南北对称的两幢建筑物，

现作为员工宿舍，每幢安装 2 部三菱客梯，每层设有公共洗衣房，过道地面为地

砖，墙面涂料粉刷，石膏板吊顶，宿舍地面为地砖，墙面涂料粉刷，卫生间提供

三件套，淋浴房，每间宿舍安装分体式空调，建筑物内安装消防报警系统和监控

安全设施。 

活动中心及宿舍（序号 10） 

于 2011 年竣工，钢混结构，7 层，面积为 14,223.28 平方米。该建筑物地

上一层为活动中心，为合理采光顶部局部设计为玻璃幕墙，内部地面铺设地砖，

墙面涂料粉刷，石膏板吊顶装饰，安装大金吸顶式空调；一层以上分为南北对称

的两幢建筑物，现作为员工宿舍，每幢安装 2部三菱客梯，每层设有公共洗衣房，

过道地面为地砖，墙面涂料粉刷，石膏板吊顶，宿舍地面为地砖，墙面涂料粉刷，

卫生间提供三件套，淋浴房，每间宿舍安装分体式空调，建筑物内安装消防报警

系统和监控安全设施。 

四期工程： 

邦购仓库（序号 17） 

于 2012年竣工，钢结构，主体结构 1层，局部 2层，面积为 23,412平方米，

建筑物南面为 2层分隔，一层层高约为 8.6米，柱距 8.2米，跨距 10.5米，2层

层高约 5 米；建筑物北面为 1 层，高约 15 米，跨距 20米。建筑物地上 1 米以下

为砖墙，以上为彩钢夹芯板墙体，室内为金刚砂固化地坪，铝合金窗，电动卷帘

门，保温层彩钢板屋面。建筑内配有 2部三菱货梯（载重 2吨），卸货区域配备电

动装卸台及雨篷。 

1.4评估方法的选择和评估思路的介绍 

房地产通行的评估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假设开发法、成本逼近

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有条件选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的，应以市场比较

法为主要的评估方法；收益性房地产的评估，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中的一种评估

方法。在无市场依据或市场依据不充分而不适宜市场比较法、收益法、假设开发

法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可采用成本法、基准地价法作为主要的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的技术思路与方法为： 

因委估对象周边有较多工业园区，有较多类似厂房出售及出租案例，故采用

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房地合一评估，因委估厂区内的门卫、变电站、配电房、

锅炉房等辅助设施主要为厂房提供配套服务，其价值已在厂房价值中体现，故不

再单独评估。 

a.市场比较法：市场法又称市场比较法、比较法，是将委估对象与在评估时

点近期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成交价格做适当的修正

和调整，以此求取委估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市场法的基本公式如下： 

评估价值=参照物价格×（委估物评估时点价格指数/参照物交易时点价格指

数）×（正常交易情况因素修正系数/参照物交易情况因素修正系数）×（委估物

区域因素修正系数/参照物区域因素修正系数）×（委估物个别因素修正系数/参

照物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b.收益法：收益法又称收益资本化法、收益还原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

收益，然后将其转换为价值，以此求取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收益法的基本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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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未来第 i年的净现金流（元/平方米）； 

R—折现率（%） 

n—未来可获收益的年限（年） 

1.5评估计算过程 

1.5.1市场比较法 

（1）市场比较法评估公式： 



评估价值=参照物价格×（委估物评估时点价格指数/参照物交易时点价格指

数）×（正常交易情况因素修正系数/参照物交易情况因素修正系数）×（委估物

区域因素修正系数/参照物区域因素修正系数）×（委估物个别因素修正系数/参

照物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2）评估测算过程 

以二期物流仓库为例进行计算： 

1）比较实例的选择：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房屋坐落 周浦镇新坦瓦公路 1695号全幢 康新公路康桥工业区南区 南汇航头林海公路 

交易情况 成交 挂牌 挂牌 

交易日期 2016-7-5 2016-11 2016-11 

建筑面积（㎡） 925.31 5,803 70,000 

总价（万元） 537.5 3,700 40,000 

税后单价（元/

㎡） 
5,532 6,072 5,442 

2）修正因素的说明： 

 评估对象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房屋坐落 
周浦镇六灶镇鹿顺路

55号 12幢-物流仓库 

周浦镇新坦瓦公路

1695号全幢 

康新公路康桥工业

区南区 
南汇航头林海公路 

交易情况 正常交易 已成交 挂牌 挂牌 

交易日期 2016-9-30 2016-7-5 2016-11 2016-11 

建筑面积（㎡） 55,021.92 925.31 5,803 70,000 

总价（万元）  537.5 3,700 40,000 

税后单价（元/㎡）  5,532 6,072 5,442 

区
域
状
况 

交通条件 一般 较好 较好 较差 

基本设施状况 较齐全 较齐全 较齐全 较齐全 

产业聚集度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环境状况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城市规划 无不利影响 无不利影响 无不利影响 无不利影响 

实
物
状
况 

临街状况 临街 临街 临街 临街 

建筑面积 55021.92 925.31 5803 70000 

建筑结构 钢结构 钢结构 钢、钢混 钢结构 

建筑容积率 0.84 1.0  1.2 0.6 



新旧程度 较新 较新 较新 一般 

装修装饰 标准装修 标准装修 标准装修 标准装修 

层高 11 6 9.5 10 

层次 1层 2层 2层 1层 

停车便捷度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设施设备 
局部二层配备 2部电

梯、底层配备装卸月台 
无 配备 1部电梯 无 

权属状况 已办理 已办理 已办理 已办理 

3）修正因素的比较 

 评估对象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房屋坐落 
周浦镇六灶镇鹿顺路 55

号 12幢-物流仓库 

周浦镇新坦瓦公路

1695号全幢 

康新公路康桥工业

区南区 
南汇航头林海公路 

交易情况 100 100 105 105 

期日修正 100 100 100 100 

询价依据  
M.SResearch 房地产

市场监测研究系统 
赶集网 赶集网 

建筑面积（㎡） 55,021.92 925.31 5,803 70,000 

总价（万元）  537.5 3,700 40,000 

税后单价（元/㎡）  5,532  6,072  5,442  

交通条件 100 103 103 97 

基本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产业聚集度 100 100 100 100 

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城市规划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建筑面积 100 110 108 97 

建筑结构 100 100 103 100 

建筑容积率 100 96 92 104 

新旧程度 100 100 100 98 

装修装饰 100 100 100 100 

层高 100 95 98.5 99 

层次 100 97 97 100 

停车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设施设备 100 98 99 98 

权属状况 100 100 100 100 



4）修正系数的确定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房屋坐落 
周浦镇新坦瓦公路 1695号全

幢 

康新公路康桥工

业区南区 
南汇航头林海公路 

交易情况 100/100 100/105 100/105 

期日修正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
域
状
况 

交通条件 100/103 100/103 100/97 

基本设施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产业聚集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环境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城市规划 100/100 100/100 100/100 

小计 0.971 0.971 1.031 

实
物
状
况 

临街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建筑面积 100/110 100/108 100/97 

建筑结构 100/100 100/103 100/100 

建筑容积率 100/96 100/92 100/104 

新旧程度 100/100 100/100 100/98 

装修装饰 100/100 100/100 100/100 

层高 100/95 100/98.5 100/99 

层次 100/97 100/97 100/100 

停车便捷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设施设备 100/98 100/99 100/98 

权属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小计 1.049 1.033 1.043 

a、交易情况修正 

评估对象为正常出售，实例 A为已出售，情况相同不作修正；实例 B、C均为

挂牌案例，一般在交易过程中，买方会对挂牌价格进行一定压价议价行为，故对

实例 B、C修正 5%。 

b、交易时间修正 

委估房地产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案例 A、B、C 的挂牌日期在

2016年 7月和 11月，日期较接近，故不作修正。 

c、区域因素：主要是对委估对象与三个可比实例在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状况、

产业聚集度、环境状况、城市规划等方面进行比较，委估对象位于六灶鹿园工业



园区，三个交易实例分别位于新坦瓦公路、康桥工业园（南区）和航头林海公路，

委估对象及上述案例均位于郊外环间，产业聚集度均较好，但从交通条件上看，

实例 A、B 略优于委估对象，实例 C 劣于委估对象，分别对三个比较实例修正+3、

+3、-3点。 

d、个别因素修正说明： 

临街状况：经调查，委估对象与比较实例均直接临街，临街状况相似，故对

三个比较实例不予以修正。 

建筑面积：委估对象物流仓库建筑面积为 55021.92平方米。实例 A：925.31

㎡，实例 B：5,803㎡，C：70,000 ㎡，一般面积越小越容易出售及出租，单价越

高，故对实例 A、B、C分别修正+10、+8、-3点。  

建筑结构：委估对象与比较实例 A、C均为钢结构，情况相同不作修正；实例

B为钢、钢混结构，优于委估对象，对比较实例修正+3点。 

建筑容积率：委估对象容积率为 0.84，实例 A、B、C 的容积率分别为 1.0、

1.2、0.6，一般容积率越高则地上建筑物密度越大，其每平方米可分摊土地面积

越少，房地合一单价越低，故容积率越高楼面单价越低。根据上述容积率，以委

估对象为标准，容积率高于（或低于）委估对象容积率 0.1，则向下（或向上）

修正 2点，对三个可比实例分别修正-4、-8、+4点。 

新旧程度：委估对象与比较实例 A、B 均为 2009 年左右竣工，情况相似不作

修正，实例 C为 2005年左右竣工，劣于委估对象，按照每增加（或减少）2年修

正±1点，则对可比实例 C修正-2点。 

装饰装修：委估对象与三个可比实例均为工业厂房标准装修，情况相似不作

修正。 

层高：委估对象主体结构为 1层，层高 11米，三个可比实例分别为 6米、9.5

米、10米，考虑委估房地产与三个可比实例的基本造价差异不大，建造价格的差

异主要体现在建筑结构类型，酌情考虑对三个可比实例分别修正-5、-1.5、-1点。 

层次：委估对象为 1 层，比较实例 A、B、C 分别为 2、2、1 层，一般工业厂

房一层最方便，故价格最高，对三个可比实例分别修正-3、-3、0点。 



停车便捷度：委估对象与三个可比实例均有厂区停车位置，均较方便，故情

况相同不需修正。 

设施设备：委估对象局部二层配备 2 部电梯、底层配备装卸月台；可比实例

A、C无相关配置，可比实例 B 配备有电梯，三个可比实例均劣于委估对象，分别

修正-2、-1、-2点。 

权属状况：委估对象与三个可比实例均已办理产证，情况相同故不作修正。 

5）修正价格的计算：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土地坐落 
周浦镇新坦瓦公路 1695号

全幢 
康新公路康桥工业区南区 南汇航头林海公路 

税后交易单价 5,532  6,072  5,442  

交易情况修正 1.000 0.952 0.952 

期日修正修正 1.000 1.000 1.000 

区域状况修正 0.971 0.971 1.031 

个别状况修正 1.049 1.033 1.043 

修正后单价 5635  5798  5571  

算术平均单价（元/㎡） 5,668 

建筑面积（㎡） 55,021.92 

评估值（元） 311,864,200.00（百位取整） 

6）市场比较法测算的六灶镇鹿顺路 55 号 12 幢-物流仓库房地产（建筑面积

55,021.92 平方米）的市场价值为 311,864,200.00 元。评估单价 5,668 元/平方

米。 

以上述物流仓库的评估结果作为测算标准，把其他厂房与物流仓库进行对比，

对建造标准、容积率、层数、新旧标准、面积、权属状况因素进行修正，可得到

委估房地产的评估结果如下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造标准

系数 

容积

率修

正系

数 

层数修

正系数 

新旧标准

系数 

面积修正系

数 

权属状况因

素修正系数 
评估单价 评估值 

1 
二期仓储

中心 

钢结构、标

准装修，层

高 11米，

主体一层 

0.84 1 2009年 55,021.92 有产证   

 5,668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668  



311,864,200.00  

2 
一期分检

中心 

钢结构、标

准装修，层

高 11米，

主体一层，

局部二层 

0.71 1 2011年 38,014.81 有产证   

 5,668 100 102  100 101 103 100 6,014 
 

228,621,100.00  

3 
四期邦购

仓库 

钢结构、标

准装修，主

体二层，局

部一层，层

高 13.6米 

0.71 2 2012年 23,412  无产证   

 5,668 100 102 98 101.5 105 92 5,555 
 

130,053,700.00  

4 
三期处理

中心 

钢混结构，

精装修，主

体五层，层

高 5米 

1.46 5 2009年  30,762.38  有产证   

 5,668 105 88 97 100 104 100 5,283 
 

162,517,700.00  

5 
餐厅及宿

舍 

混合结构，

精装修，主

体七层，层

高 4米 

1.46 7 2009年 13,982.06 有产证   

 5,668 102 88 96 100 106 100 5,177  72,385,100.00  

6 
活动中心

及宿舍 

钢混结构，

精装修，主

体七层，层

高 4米 

1.46 7 2011年 14,223.28 有产证   

 5,668 103 88 96 101 106 100 5,280  75,098,900.00  

 合计 
 

980,540,700.00  

因委估厂区内的门卫、配电房等辅助设施主要是为该厂房提供配套服务，其

价值已在厂房价值中体现，故不再单独评估。委估一期至四期房地产具体明细如

下表： 

序号 权证号 座落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 评估单价 评估值 备注 

1 
沪房地浦字 2012

第 267858号 
鹿达路 86号 一期分检中心  38,014.81   6,014.00  

 

228,621,100.00  

采用市场

法评估，



2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0号 

六灶镇鹿顺

路 55号 
二期仓储中心  55,518.57   5,617.30  

 

311,864,200.00  

门卫、配

电房等附

属设施已

并入厂房

一并评估 
3 

沪房地南字 2009

第 024331号/沪

房地浦字 2012 第

268105号 

六灶镇鹿顺

路 55号 

三期处理中心、

行政区 
 59,930.35   5,172.70  

 

310,001,700.00  

4 无产证 鹿达路 86号 四期邦购仓库  23,412.00   5,555.00  
 

130,053,700.00  

 合计    176,875.73   
 

980,540,700.00  
 

市场比较法测算的六灶镇鹿顺路 55 号、鹿达路 86 号一期至四期房地产的市

场价值为 980,540,700.00元。 

1.5.2收益法 

评估人员通过市场调查了解到，目前委估对象附近区域内相同物业的租赁价

格一般为 0.5 元/平方米·天—1.0 元/平方米·天，周边同类型物业平均出租率

水平在 90％—95%。 

（1）年纯收益的求取 

类似物业市场出租收益情况调查如下表： 

物业座落地址 建筑面积（平方米） 月租金 单价（元/天/㎡） 

南汇汇技路 988 号 2,000 42,000  0.70  

坦直工业区 800 24,000  1.00  

南汇工业区 5,400 129,600  0.80  

 算术平均 取整  0.83  

因增值税为价外税，故： 

物业实际租金收益=0.83/（1+5%）=0.79元/天/平方米（取整） 

经评估人员市场询价分析并综合考量，确定以可比案例平均租金 0.79 元/

天·㎡作为本次评估测算基础，空置率取 5%。 

1） 确定年总收益 

a、日租金纯收入：0.79/天/平方米 

b、出租率：95% 

c、天数：365天 

d、面积：175,416.45平方米（扣除门卫等不可出租面积） 



2） 确定年总成本 

a、管理费为年总收益的：3.00% 

b、维修费为重置成本的：2.00% 

c、保险费为重置成本的：0.20% 

d、房产税为年总收益的：12.00% 

e、营业税金及附加为年总收益的：0.35%（根据企业实际支付） 

按照房屋的结构，装修情况，咨询了相关造价、工程监理公司专业人员，结

合当地建设工程造价水平，确定评估对象钢结构的建安成本为 2,000 元/平方米。 

年纯收益=年总收益－年总成本 

（2）收益年期 

根据《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权证记载土地用途为出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期

限至 2056 年 10 月止，至评估基准日已使用年限 10 年，尚可使用年限为 40 年。

经现场勘察房屋的实际用途为厂房，建筑结构为钢结构，可使用年限为 50年，该

建筑物竣工日期为 2009 年，至评估基准日已使用 7 年，尚可使用年限为 43 年，

考虑土地与建筑物使用年限较为接近，即土地使用年限到期后建筑物也无法继续

使用，故本次评估收益年期取 40年。 

（3）折现率 

折现率是将未来有限期的预期收益换算成现值的比率，用有限期预期收益还

原。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安全利率）+风险报酬率（风险调整系数） 

无风险报酬率（安全利率）按评估基准日十年及十年以上到期国债收益率

3.93%确定。 

风险报酬率（风险调整系数）主要包括管理风险、财务风险等，一般取 1%-2%，

考虑工业类房产风险较低，综合取折现率为 5%。 

根据委估房地产所处区段及近年来房地产租赁市场的价格行情，取近 5 年租

金收益年递增 3%，5年后因难以预测维持不变。 

（4）收益面积的确定 



厂区内总建筑面积 176,875.73 平方米，扣除不可出租的门卫、配电房等辅助

用房，其他可出租建筑面积为 175,416.45 平方米，本次收益面积为 175,416.45

平方米。 

（5）计算如下： 

收益法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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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未来第 i年的净现金流（元/平方米）； 

R—折现率（%） 

n—未来可获收益的年限（年）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表： 

序号 项目 计算式 相关参数 
测算结果

(元/㎡) 

一、 第 1年有效毛收入(元/㎡) 

=日租金×年计算天数×(1-空置率)+年

押金利息收入

=0.79×365×(1-5%)+1.01=274.94 

 274.94 

(1) 日租金(元/㎡/日)  0.79  

(2) 空置率（%）  5  

(3) 年计算天数（日）  365  

(4) 年押金利息收入(元/㎡) 

=日租金×3个月×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1-空置

率)=0.79×90×0.0393×0.95=1.01 

 1.01 

二、 年运营费用(元/㎡) 
=年租赁、管理费+年维修费+年保险费+

年税金=86.20 
 86.20 

(1) 建安造价(元/㎡)  2,000  

(2) 年租赁、管理费(元/㎡) =年有效毛收入×0.03=8.25 3.00% 8.25 

(3) 年维修费(元/㎡) =建安造价×0.02=40 2.00% 40.00 

(4) 年保险费(元/㎡) =建安造价×0.002=4 0.20% 4.00 

(5) 年税金(元/㎡)(房产税 12%) =年有效毛收入×0.12=32.99 12.00% 32.99 

(6) 营业税金及附加(元/㎡) =年租金收入×0.0035 0.35% 0.96 

三、 房地产净收益 A元/㎡) =年有效毛收入-年运营费用=188.74  188.74 

四、 收益年限 n(年)  40  

五、 报酬率：R（%）  5.00%  



(1) 安全利率（取十年期国债利率）  3.93%  

(2) 

风险调整值（根据评估对象所在地

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

象的用途及新旧程度等综合确定） 

 1.07%  

六、 房地产收益递增比率：S（%）  3.0%  

七、 收益递增年期：t  (年）  5  

八、 

收益单价(元/㎡)   3,591 

V=A/(R-S)*{1-[(1+S)/(1+R)]^t}+A*(1+S)^(t-1)/[R*(1+R)^t]*[1-1/(1+R)^(N-t)] (未来收益前

t年按一定比率递增递减，t年后保持不变)  A-年净收益 R-报酬率 N-收益年期 S-收益递增递减

比率 t-t年 

九、 
可收益面积（㎡）  175,416.45  

收益总价(元)  629,920,500.00  

（6）收益法测算的六灶镇鹿顺路 55号、鹿达路 86号一期至四期房地产的市

场价值为 629,920,500.00元。 

经分析比较，采用收益法评估，由于租赁市场租金偏低造成租售比倒挂，收

益价格不能正确体现评估对象市场价值，而采用市场比较法的评估结果比较真实

的反映了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在考虑此次评估目的的基础上，采取市场法的评

估价值 980,540,700.00元作为本次委估房地产的最终评估结果。 

综上所述，因为我公司所拥有房地产为早年自行建造（其中土地使用权于

2006 年就已取得），期间上海房地产价格有较大上涨，我公司所拥有房地产市场

价值亦有所增长，本次评估结论符合市场情况，依据评估进行股权转让定价是公

允的。 

 

2、请结合股权转让款支付条款和康桥实业的履约能力，补充说明你公司股

权控制权转移的时点和确认依据、股权转让的会计处理方法及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预计实现的投资收益和对公司 2016 年业绩的影响。 

回复如下： 

（一）公司股权控制权转移的时间节点和确认依据： 

1）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9 日与康桥实业就美邦企发股权转让签订了《股权

转让协议》；计划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对上

述交易事项进行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相关协议方可生效执行。 



2）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康桥实业应于 2016 年 12 月

25 日之前，将约 10%的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9,800 万元足额支付至本公司指定的

国内银行帐户；应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之前，将另外约 30%的股权转让款即人民

币 29,400万元足额支付至本公司指定的国内银行帐户；最后，康桥实业应于 2017

年 3月 31日之前，将剩余 60%的股权转让款足额支付至本公司指定的国内银行帐

户。 

3）根据《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三款约定，我公司应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

将美邦企发的相关资产权利证书、合同发票、公章、财务章等全部资料清点完毕

并交付康桥实业指定人员，完成转让标的资产的交割。根据第五条的第一款双方

确认，自标的资产交割日起，标的资产所产生的全部盈亏将由乙方享有和承担，

于标的资产之上已现实存在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权利、义务和责任均由乙方享

有及承担。 

（二）康桥实业履约能力 

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康桥实业 40%的股权，根据相关

审计报告，康桥实业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535,460,217.65 元，净利润为

221,988,774.25 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465,213,458.16 元，

净资产为 1,727,486,471.47元。康桥实业运营及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足够的能力

依据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 

（三）会计处理及投资收益预测 

由于该项交易尚在等待股东大会的批准，相关协议尚未实际履行，故公司截

至本次公告发布日未对股权转移及投资收益确认进行会计处理。公司将严格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对于收入确认及控制权转移的相关规定，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

实际履行情况，依据该项转让款是否确实可收到，在法律上交易标的资产的权属、

相关的风险及收益是否已转移给对方等原则，审慎进行股权转让的会计处理。如

未来该《股权转让协议》通过股东大会批准并顺利履行 ，预计可确认投资收益约

5.5亿元，或对 2016年业绩产生正面影响。 

 



3、美邦企发主要从事仓储业务，公司预计出售完成后将继续租用美邦企发

的物流仓库，产生日常关联交易，请结合最近一年一期美邦企发对公司提供仓储、

物流服务的情况，预估公司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 

回复如下： 

2015、2016年公司按照 1 元/平方米/天的价格租用企发的分拣中心、仓储中

心、处理中心共计 130,685平方米。2015年全年的租金金额为 47,700,025元（1

元/平方米/天*130,685 平方*365 天=47,700,025 元）。2016 年 1-9 月确认物流仓

库租金金额 35,775,019元。 

出售完成后，公司预计将继续租用相关物业。预计租用价格为 1-1.2元/平方

米/天，租用面积 13-15 万平方米，按此计算，新增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4800 万至 6800 万年。以上关联交易须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如需）审议，实际

交易金额以审议通过的金额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25 日 

 




